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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0 年全國運動會「輕艇」(競速、傳統舟艇、靜水障礙)

注意事項 

 

壹、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落實各項防疫 

一、 請務必落實賽前全隊自主健康管理並配合相關防疫措施，技術會議提交以下

文件資料(切結書)。 

(一) 賽前 3 天內 PCR 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或賽前 3 天內快篩陰性證明或賽前 14

天完成新冠疫苗接種證明。 

(二) 全部隊職員個人健康聲明書。 

二、 每人每日填寫自主健康監測檢核表(如下 QRcode)，進場前提交予服務志工確

認，始得進場。 

 

 

 

貳、 比賽相關規定 

一、 輕艇：110 年全國運動會輕艇競賽技術手冊第六點參加辦法中之規定(經 110

年全國運動會籌備處於大會競賽組相關會議，審議後明確規範)   

(一) 戶籍規定：須符合中華民國 110 年全國運動會競賽規程（以下簡稱競賽

規程）第五條相關規定。  

(二) 年齡規定：須年滿 13 足歲（民國 97 年 10 月 16 日（含）以前出生）。 

(三) 註冊人數：各參賽單位各項目至多註冊 1 艘艇。 

1. 輕艇競速：各參賽單位每艘艇註冊人數至多一倍。 

2. 傳統舟艇：各參賽單位每艘艇註冊至多 16 人。 

3. 靜水障礙：各參賽單位每艘艇註冊人數至多一倍。 

(四) 選手參賽之項目不予限制。 

 舉例： 

1、 K1-1000M 註冊人數：最多可註冊報名 2 名選手，出賽選手只可由該項註

冊名單中 2 人替換。 

2、 K4-1000M 註冊人數：最多可註冊報名 8 名選手，出賽選手只可由該項註

冊名單中 8 人替換。 

二、 傳統舟艇(龍舟) 

(一) 組別與項目：  

1、 男子組：200 公尺、500 公尺、1000 公尺直道競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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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女子組：200 公尺、500 公尺直道競速 

(二) 每隊運動員人數：每隊註冊運動員至多 16 員，槳手須為同性別，鼓手、

舵手則不限，參賽時每隊至多可少二位槳手。 

(三) 競賽器材： 

1、 參賽隊伍所使用之舟艇配備（包括龍頭、龍尾、舵、鼓、座椅）由大會

供應及分配。 

2、 大會不提供救生衣，選手必須穿著救生衣 (禁用充氣或腰帶式救生衣)。 

3、 大會不提供划槳，各隊請自備划槳出賽，規格需符合 IDBF 202a 規定之

划槳。 

4、 務必於規定時間將划槳全數送達「驗槳區」由大會裁判人員驗證。查驗

合格後，大會將發予標籤，黏貼於槳桿上（伸縮槳貼於調整固定處），未

能通過驗證的划槳均不可在此賽事中使用。 

5、 可攜帶二支預備槳上船（必須經過驗槳）。 

(四)檢錄報到： 

1、 隊伍請依大會秩序冊表定時間 20 分鐘前，持選手證（其他證件概不受理）

向檢錄處報到，檢錄區將於比賽前 15 分鐘關閉，不再接受檢錄。如提前

或延後，以大會播音報告為準。 

2、 檢錄時各隊得由一位隊職員或隊員陪同協處檢錄事宜，但不得進入登船

區。 

3、 檢錄時若發現冒名頂替或他隊當場檢舉，經查屬實者（不接受換員或減

員參賽）即取消該隊比賽資格（以後賽程不得參加），該行為發生於決賽

時由名次在後隊伍依序遞補。 

(五)服裝要求：各隊運動服裝必須一致，賽前練習及競賽期間，必須穿著救生

衣，如不依規定穿著救生衣者，禁止練習或比賽。 

(六)划槳方式：一律採行坐姿，改變姿勢划槳判該場以失敗處理。舵手姿勢不

限。 

(七)出發階段： 

1、 出發口令聲號為「Attention, Go」。 

2、聞 Attention 時，運動員需處於靜止狀態，槳可離開水面上或靜置於水中，

不可划動，違者視同出發違規。 

3、發生搶划或出發失敗等情形，由發令裁判通知召回，當所有隊伍返回起

點後，發令裁判將對違規隊伍給予警告。在同一場次任一隊伍在第二次

出發時仍出發違規，則判定該隊該場失敗。而其他隊伍比賽繼續，發令

裁判不會把隊伍召回重新出發(即於正常情況下，發令裁判只會為每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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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舉行最多兩次出發程序)。 

4、凡遇偷跑或發令裁判發出召回訊號，隊伍未立即依指示返回起點的隊伍，

將被判以警告，情節嚴重將被取消資格。 

(八)競賽途中至終點： 

1、比賽鳴槍出發後，鼓手應坐在鼓手座位上積極擊鼓指揮划槳前進，除鳴

槍後 50 公尺容許不擊鼓，超過 50 公尺後，鼓手即應開始全力地擊鼓，

直至比賽結束，違規隊伍將被警告。 

2、 隊伍須保持在航道中線，如果嚴重偏離，經兩次提醒之後將被判處警告，

若在最後警告後，隊伍仍沒有修正航線，將在收到航道裁判報告後，取

消該隊該項目比賽資格。  

3、 遇有兩艘或兩艘以上舟艇發生碰撞，經航道裁判報告，裁判長有權取消

在事件中犯規隊伍比賽資格。如撞船事件對比賽結果並不會造成實質性

的影響，則比賽繼續進行，被撞之隊伍由競賽組安排後續賽事。 

4、 未由既定航道通過終點線，該場次判定失敗。 

5、 終點成績判定：隊伍自起點鳴槍起，前划至終點，當龍頭最前緣通過終

點線，且所有選手與舟艇配備都在船上時，該舟艇即已完成競賽，所費

時間為該隊競賽成績。 

(九)隊伍在下列情況下將被判罰警告，其效力將涵蓋整個比賽項目： 

1、 使用器材擦拭或塗抹物質，改變舟艇、器材（槳、舵）表面現況特性者。 

2、 隊伍延遲抵達出發區報到。 

3、 競賽時隊伍離開其航道。 

4、 隊伍不聽裁判指示。 

5、 隊伍違犯出發違規。 

6、 隊員缺乏運動家精神或其行為妨礙競賽進行。 

7、 警告對整個競賽事件（同一項目、距離之系列賽事）有效，在同一項目

（距離）系列賽事中（例如，女子組 200 公尺直道賽）收到第二次警告

將被取消資格（含搶划起步出發）。 

8、 抵達終點後返回登船碼頭途中，有運動員落水或跳水。 

9、 舟艇從登船、離開登船區、前往起點、終點回登船碼頭等過程，有刻意

影響大會比賽進行者。 

(十)失敗判定： 

  自鳴槍出發至龍頭最前方橫過終點線，發生以下違規，則該場判定失敗。 

1、 有任何隊員落水或跳水。 

2、 未經由自己航道通過終點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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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抵達終點時，登舟選手人數或舟艇配備不齊者。 

(十一)未盡事宜依競賽規程及技術手冊規定辦理。 

 

參、 賽前練習： 

一、 輕艇、傳統舟艇、靜水障礙賽比賽場地配置圖，如附件。 

二、 練習時間：大會籌備處將有水上救護人力。下表時間外，大會籌備處不同意

開放下水，倘違反者則安全自負，請各縣巿單位務必配合遵守練習時間。 

日期 時間 備  註 

9/2 09:00-16:00 輕艇競速(開放練習) 

9/5 15:40-17:00 傳統舟艇(龍舟) 

9/6 14:30-16:00 傳統舟艇(龍舟) 靜水障礙 

9/7 14:30-16:00 傳統舟艇(龍舟) 靜水障礙 

9/8 13:30-17:00 靜水障礙 

三、 各縣巿領隊及教練應提醒選手練習時動線。 

四、 賽場環境：本賽事使用 6 航道、航道寬度 10.5 公尺、水深超過 2.5 公尺。 

五、 由於微風運河是開放水域，請選手於賽事規定的場地內練習，如不依照，自

負其責。 

六、 選手應注意安全，並維護場地及環境清潔。 

七、 請各參賽隊伍務必恪遵大會規章並服從裁判之判決。 

八、 輕艇競速 

(一) 選手熱身區及選手下艇處到起點動線-熱身區為出發台後方水域(終點線延伸

水域)當比賽選手將要通過終點線時，熱身選手需停止一切活動。 

(二) 選手檢艇後至起點處需划於第一航道線內至少 50 公尺，當比結束後由第六

道外側回航過程中，如果下一場次比賽出發，於第六道外側回航選手需原地

停止任何划行動作，如果距離賽道太近會將口頭驅離並請選手停止一切划行

動作。 

(三) 賽前訓練選手必須划完通過自己航道終點線才能折返於航道外，不可在航道

內進行折返以免發生練習選手相互碰撞危險 

(四) 賽前練習的輕艇選手水性較差者，請穿著救生衣。 

九、 傳統舟艇 

(一) 練習隊伍請提前 10 分鐘向登舟碼頭報到完畢，清查人員裝備，領隊、教練

務必確認選手救生衣確實穿著，必須穿著救生衣始可登舟練習或出賽，並全

程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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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隊務必於各階段截止時間前 10 分鐘返回碼頭歸還及檢查舟艇，以利後續

隊伍練習。 

(三) 各單位應詳閱使用區域圖內標示之動線、緩衝區等規定。 

(四) 未依動線行進、未於規定時間內或大會指示返航上岸者，將取消之後練習資

格。 

(五) 各單位抽籤後排定之時段（為預定可開始訓練時段，實際開始時間視賽事進

度而定），可協調更換或放棄練習，惟須告知協會掌握相關訊息，以利相關

協調事宜。 

(六) 練習時請注意安全，並保持舟艇無損，非正常操作使用造成損害，應照價賠

償。 

(七) 發現舟艇故障或人員身體不適，應立即尋求支援，勿勉強返航，延誤救援 

(八) 無論賽前練習或出賽期間，鼓手與舵手除遵行動線指揮舟艇前進外，發現偏

移航道與動線，應採取停槳、擋水煞車之避碰動作，減速停止後，將划槳平

放於水面維持平衡，平穩後再行出發。 

(九) 傳統舟艇練習時段（訂於 9/2 技術會議後抽籤決定使用時段排序 A~U，實際

練習時間將依當日賽程結束時間放行） 

9/5-9/7 1 舟 2 舟 3 舟 4 舟 5 舟 6 舟 7 舟 8 舟 9 舟 

9/5 

15:40~16:20 
A B C D E F G H I 

9/5 

16:20~17:00 
J K L M N O P Q R 

9/6 

14:30~15:15 
S T U A B C D E F 

9/6 

15:15~16:00 
G H I J K L M N O 

9/7 

14:30~15:15 
P Q R S T U A B C 

9/7 

15:15~16:00 
D E F G H I J K L 

 

肆、 賽前驗艇及驗槳時間： 

一、 注意事項:比賽用艇需自備，並依最新版國際輕艇競速比賽規則第7、8、9點

及各有關條文之規定通過規格、外加物質和外加裝置等檢查。檢艇時間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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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比賽前一日於比賽會場進行，各單位檢艇時間由大會決定後另行公告，各

項船艇規格如下。 

 

型式 最大長度(公分) 最輕重量(公斤) 

K-1 

K-2 

K-4 

C-1 

C-2 

520 

650 

1100 

520 

650 

12 

18 

30 

16 

20 

 

二、 輕艇競速檢艇(包括檢艇及龍舟驗槳)時間：110.09.02(四) 

時間 縣巿單位（男） 縣巿單位（女） 

13:00~13:30 臺北巿 臺北巿 

13:30~14:00 桃園巿 新北巿、桃園巿 

14:00~14:30 基隆巿、嘉義縣 嘉義縣 

14:30~15:00 臺中巿、南投縣 臺中巿、南投縣 

15:00~15:30 台南市、高雄巿 台南市 

15:30~16:00 花蓮縣、宜蘭縣 花蓮縣、宜蘭縣 

16:00~16:30 彰化縣、臺東縣 臺東縣 

16:30~17:00 尚未檢艇船隻  

三、 傳統舟艇(龍舟)驗槳時間：110.09.05(日)最後補檢 

時間 縣巿單位（男） 縣巿單位（女） 

13:30~14:00 基隆巿、臺北巿、臺東縣 臺北巿 

14:00~14:30 新北巿、桃園巿、彰化縣 新北巿、桃園巿 

14:30~15:00 嘉義縣、臺中巿、南投縣 臺中巿 

15:00~15:30 花蓮縣、宜蘭縣 花蓮縣、宜蘭縣 

15:30~16:00 台南市、高雄巿 台南市、高雄巿 

16:00~16:30 尚未龍舟驗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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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槳規格圖 

 

 

 

 

 

 

 

 

 

 

 

 

 

 

 

 

 

 

 

 

 

 

四、 靜水障礙檢艇時間：110.09.08(三) 最後補檢 

型式 最大長度(公分) 最輕重量(公斤) 

K-1 

C-1 

350 

350 

9 

9 

 

時間 縣巿單位（男+女） 

14:00~14:30 南投縣、嘉義縣、花蓮縣、宜蘭縣 

14:30~15:00 桃園巿、臺中巿、彰化縣、 

15:00~15:30 基隆巿、臺北巿、新北巿 

15:30~16:00 尚未檢艇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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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場地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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